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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一步延長有關涉及控股股東 
根據特別授權認購新股份之 
關連交易之最後截止日期

茲提述森美（集團）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七月十日之公告，
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認購事項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
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根據認購協議，最後截止日期應為二零二三年十月六日或本公司與認購人可能書
面協定的較後日期。

由於認購人需要額外時間安排認購事項的資金，本公司與認購人於二零二三年
十月六日訂立認購協議之補充協議，據此，訂約各方同意將最後截止日期由二零
二三年十月六日延長至二零二三年十月十三日（或本公司與認購人可能書面協定
的較後日期）。除上文所述者外，認購協議的所有其他條款及條件將維持不變並繼
續具有十足效力及效用。

承董事會命 

森美（集團）控股有限公司 

主席兼執行董事 

吳聯韜

香港，二零二三年十月六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：執行董事吳紹豪先生及吳聯韜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
事鍾頴怡女士、馬有恒先生、楊許萍女士及鍾水榮先生。


